
2020/7/3 更新 
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申請新化學物質(科研用)申請表 

單位  實驗室編號  日期  

本實驗應用研究計畫名稱及編號  
連絡分機或手機  
新化學品物質名稱 中文                    

英文 
CAS NO. 
(ex:OOOOO-OO-O) 

 

本次購買量          kg 

購買廠商名稱  
廠商聯絡人及電話  
物質純度 純度：       ~       % 

單位（請擇一）：質量百分濃度(% W/W)  
               體積百分濃度(%V/V) 

預估最大運作總量          kg /year 
是否為奈米物質 是 否 
提供廠商之文件 依廠商格式： 

委託聲明書(輸入商) 1 式 1 份 
中文版安全資料表(SDS) 

請購人 實驗室 
負責教授 

系安衛小組 
負責人 

系所主任 環安室 
(免核章) 

 
【影本+SDS 請寄至

環安室備查】 

    

 填妥本 申請表 、附上 安全資料表 及 委託聲明書 (委託人請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)，請系辦協助用印

後，由申請單位提供給輸入廠商使用。 

 本申請表用印後正本請自行留存；另請 掃描本申請單，外加中文版安全資料表(SDS)寄至

rosachen@ntust.edu.tw供環安室備查。 

 新化學物質購入後，請至環安衛系統填報化學品清單資訊並上傳 SDS，做為本採購之結案程序。 

 

購 
入 
後 
確 
認 

請廠商提供 原廠產品相關資料：中文版安全資料表(SDS) 

購入後，請環安同

學上網登錄本化學

物質清資料 

※【登入管理系統→申報作業→化學品管理】 
http://140.118.70.185/Front/Login.aspx 

完整填寫基本資料、物質成份、使用狀況、儲存方式、危害

分類等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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